
立法會問題第 6 條  
（口頭答覆）  

 
 
提問者：黃毓民議員 會議日期：2010 年 11 月 10 日  

 
 作答者：  保安局局長  

 
 
 
問題：  
 
據報，本年10月1日，社會民主連線與百多名市民遊行至中央人民政

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(下稱“中聯辦”)外示威，高呼“六四未

平反，只有國殤”、“人民未當家，沒有國慶”等口號，要求還政於民

及釋放劉曉波等愛國異見人士時，遭警方打壓表達自由及向示威者濫

用胡椒噴霧。此外，報道亦指出，示威當日示威者攜帶一副寫上“人
民英雄永垂不朽，屠夫政權遺臭萬年”的棺材，其尺寸在拆去承托的

竹樑後，不過是1呎乘4呎半，警方以棺材屬“大件物品”及“有可能會

影響公眾安全”等理由，阻止示威者攜帶棺材經過中聯辦。就此，政

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
 
(一 )  警方稱上述棺材屬“大件物品”及“有可能會影響公眾安全”的理

據為何；為何在示威者拆去承托棺材的竹樑後，警方仍然拒絕

示威者攜帶該棺材經過中聯辦；是否因在棺材上“人民英雄永

垂不朽，屠夫政權遺臭萬年”的標語，警方才阻止示威者攜帶

該棺材經過中聯辦；  
 

(二 )  鑒於有報道指出，當棺材被警方強行搶走後，示威者曾表示如

能按計劃到中聯辦正門抗議，他們即會和平散去，但警方表示

“要示威者放下示威物品才可經過中聯辦正門”，警方根據甚麼

法例作出上述指示；有否評估警方的做法是否違反《基本法》

及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》有關保障表達自由的規定；若有評

估，結果為何；及 
 
(三 )  鑒於有報道指出，警方在高舉未有填上內容的警告標語一分鐘

後，便向上述示威者濫用胡椒噴霧，傷害到一名電視台攝影

師、若干名警員及示威者，警方使用胡椒噴霧的理據為何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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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覆：  
 
主席：  

 
特區政府一向尊重市民和平集會和遊行、及發表意見的權利。

而警方必須致力取得平衡，減低大型公眾集會及遊行對其他公眾人

士或道路使用者的影響，同時必須確保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。換言

之 ， 警 方 在 便 利 遊 行 人 士 表 達 意 見 的 同 時 ， 也 有 責 任 確 保 公 共 秩

序，取得平衡，並須兼顧其他市民使用公眾地方或道路的權利及安

全。而公眾集會或遊行人士在使用自由表達訴求的權利時，理應在

遵守香港法律和不影響社會秩序的大前提下，和平有序地進行。由

於問題中所提及的示威活動涉及正在調查中的刑事案件，我不會就

個案作詳細評論。  
 

就問題的三項細節部分，現綜合回覆如下：  
 

根據《公安條例》 (第 245 章 )，警務處處長 (處長 )會仔細考慮

每宗個案，如有合理需要，處長可對已提出通知的公眾集會或遊行

主辦者施加活動條件，以確保公眾活動的秩序和整體的公共安全。

對公眾集會或遊行可施加的條件包括對示威物品的限制。警方會在

活動舉行前，就活動的細節安排，包括活動中擬攜帶的示威物品，

與主辦者進行溝通。基於便利遊行人士表達意見的原則，警方一般

會盡量利便主辦者提出欲攜帶的示威物品的要求，同時，因應主辦

者所提出的活動安排、場地限制、或示威物品本身限制等，警方會

與 主 辦 者 商 定 有 關 物 品 的 安 排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列 在 「 不 反 對 通 知

書」上。主辦者若認為警方施加的條件不合理，可向法定的公眾集

會 及 遊 行 上 訴 委 員 會 提 出 上 訴 ， 讓 委 員 會 獨 立 、 客 觀 地 考 慮 和 裁

決；否則主辦者應按照「不反對通知書」的條件和要求，進行其主

辦的公眾集會或遊行。  
 
 在公眾活動期間，警方會按照「不反對通知書」的安排，一方

面便利有關活動在和平及有秩序的環境下進行，另一方面亦須確保

活動不影響在場人士和整體公眾的安全及公共秩序。在場指揮官會

根據進行示威活動的現場環境作評估，若發現示威人士所攜帶或使

用的示威物品，並未在主辦者的通知書内提及，或不符合「不反對

通知書」的條件，而在活動場地的限制下(例如屬狹窄人多／車多的

路面)，活動的發展可能會對在場人士的安全構成影響的話，警方會

即場與活動主辦者或當事人直接聯繫，作出適當的建議和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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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前所述，若個別人士在主辦者沒事先安排，或在不符合「不

反對通知書」的條件下，攜帶示威物品，則現場指揮官會考慮示威

物品、當時在活動場地聚集的人數、以及場地附近行人和車輛的交

通情況等，作出專業評估，判斷應否作出干預、或與當事人盡量協

商可接受的安排等。警方的決定，必須在便利遊行示威人士表達意

見和保障公眾安全之間取得平衡。 

 
據我理解，警方在問題中提及的該項示威活動舉行前，已將對

示威物品的限制清楚列明在向主辦者發出的「不反對通知書」內，

並且就「不反對通知書」內各項條件與主辦者進行溝通。警方在活

動當日只是要求主辦者遵守「不反對通知書」內條件，使公眾活動

在安全及有秩序的情況下進行。 

 

問題亦問及警方施放胡椒噴霧的理據。警方一直尊重所有和平

及合法的表達方式，但對於在公眾集會及遊行期間，出現任何構成

犯罪或危及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的暴力及擾亂秩序行為，則不能姑

息。警方會以專業、果斷的方式，處理這類情況，以保障社會的廣

泛利益。當參與公眾集會或遊行人士以暴力衝擊警方防線，而警方

已採用可行方法，仍未能阻止示威者的暴力行為時，警方可能會使

用胡椒噴霧，以抵禦示威者的襲擊、或阻止示威者繼續衝擊警方的

警戒線。每次使用胡椒噴霧，警方會在現場環境許可下先發出口頭

警告。據我理解，在問題所提及的該項行動中，警方人員在使用胡

椒噴霧前，已向示威者發出多次口頭警告。  
 




